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股份代號：1398
美元優先股股份代號：4603
歐元優先股股份代號：4604
人民幣優先股股份代號：84602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做出。

茲載列本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201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會議資料，僅供參
閱。

特此公告。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北京
2019年9月26日

於 本 公 告 刊 發 日 期，董 事 會 成 員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陳 四 清 先 生、谷 澍 先 生 和 胡 浩 先 生； 非 執 行 董 事
葉東海先生、鄭福清先生、梅迎春女士、董軾先生和盧永真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定邦先生、楊紹信先生、
希拉‧C‧貝爾女士、沈思先生、努特‧韋林克先生和胡祖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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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11 月 22 日 14 时 30 分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总行 

 

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召集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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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之一 

 

关于选举谷澍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本行董事会执行董事谷澍先生的任期将于 2019 年 12 月到期，按照相关规定可

以连选连任。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 2019

年 8 月 29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谷澍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候选人及继续担任董事会相关职务的议案》，同意提名谷澍先生为本行执行董

事候选人，连任本行执行董事。 

现提请股东大会选举谷澍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谷澍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

新一届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计算。 

以上议案，请审议。 

 

附件：谷澍先生简历 

 

 

 

                           议案提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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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谷澍先生简历 

 

谷澍，男，中国国籍，1967 年 8 月出生。 

谷澍先生自 2016 年 12 月起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

2016 年 10 月起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1998 年加入中国工商银行，曾

任会计结算部副总经理、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财务会计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

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山东省分行行长、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

行长等职。曾兼任标准银行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伦敦）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阿根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谷澍先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获上海交通大学工学学

士和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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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之二 
 

关于 2018 年度董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董事 2018 年度的考核结

果，现提出上述人员 2018 年度薪酬清算方案（见附件）。 

    以上议案，请审议。 

  

    附件：2018 年度董事薪酬清算方案 

 

 

议案提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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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度董事薪酬清算方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姓名 职务 

2018年度从本行获得的税前报酬情况
注1

 

是否在股东

单位或其他

关联方领取

薪酬 

应付薪酬 

社会保险、企

业年金、补充

医疗保险及住

房公积金的单

位缴存部分 

其他货币性 

收入 
合计 

1 2 3 4=1+2+3 

2018 年末在任的董事 

易会满 
董事长、 

执行董事 
77.64  16.30  - 93.94  否 

谷澍 
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行长 
77.64  16.30  - 93.94  否 

程凤朝 

非执行董事 

- - - - 是 

郑福清 - - - - 是 

梅迎春 - - - - 是 

董轼 - - - - 是 

叶东海 - - - - 是 

洪永淼 

独立非执行 

董事
注 2

 

47.00 - - 47.00 是 

梁定邦 44.00 - - 44.00 是 

杨绍信 44.00 - - 44.00 是 

希拉·C·贝尔 36.50 - - 36.50 是 

沈思 41.33 - - 41.33 是 

努特·韦林克 2.50 - - 2.50 否 

2018 年离任的董事 

张红力 
执行董事、 

副行长 
34.94  7.78  - 42.72  否 

王敬东 
执行董事、 

副行长 
46.58  10.50  - 57.08  否 

费周林 非执行董事 - - - - 是 

柯清辉 
独立非执行 

董事
注 2

 
39.17 - - 39.17 是 

注： 

1. 本行董事长、行长及执行董事的薪酬按国家对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的有关薪

酬政策执行。上表中本行董事长、行长及其他董事税前薪酬为该等人士 2018 年度的

全部薪酬数额，其中包括已于本行 2018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额。 

2. 独立非执行董事 2018 年度津贴标准为：基本津贴标准为 30 万元人民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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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担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席津贴为 5 万元人民币/职位/年，担任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副主席津贴为 4 万元人民币/职位/年，担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津贴为 3 万元人

民币/职位/年。 

3. 本行董事的任职起止时间请参见本行 2018 年度报告及有关人员任职变动公

告。2018 年至 2019 年 8 月 29 日本行董事会审议本次董事薪酬清算方案期间，本行

董事的变动情况如下： 

（1）2018 年 7 月，张红力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本行执行董事。 

（2）2018 年 9 月，王敬东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本行执行董事。 

（3）2018 年 10 月，费周林先生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4）2018 年 10 月，柯清辉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5）2018 年 12 月，努特•韦林克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6）2019 年 1 月，易会满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本行董事长、执行董事。 

（7）2019 年 4 月，胡祖六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8）2019 年 4 月，洪永淼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9）2019 年 4 月，程凤朝先生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10）2019 年 5 月，陈四清先生担任本行董事长、执行董事。 

（11）2019 年 6 月，胡浩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 

（12）2019 年 6 月，谭炯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 

（13）2019 年 8 月，卢永真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4. 程凤朝先生、郑福清先生、梅迎春女士、董轼先生、叶东海先生和费周林先

生 2018 年度的薪酬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领取。 

5. 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因在除本行及本行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而使该法人或其他组织成为本行关联方，独立非执行董事

在上述关联方获取薪酬。除上述情形外，本行董事 2018 年度均未在本行关联方获取

薪酬。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之三 
 

关于 2018 年度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监事 2018 年度的考核结

果，现提出上述人员 2018 年度薪酬清算方案（见附件）。 

    以上议案，请审议。 

     

    附件：2018 年度监事薪酬清算方案 

 

 

议案提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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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度监事薪酬清算方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姓名 职务 

2018年度从本行获得的税前报酬情况
注1

 
是否在股东

单位或其他

关联方领取

薪酬 

应付薪酬 

社会保险、企业年金、补

充医疗保险及住房公积

金的单位缴存部分 

其他货币性

收入 
合计 

1 2 3 4=1+2+3 

2018年末在任的监事 

张炜 
股东代表 

监事
注2

 
184.40 30.86 - 215.26 否 

惠平 职工代表 

监事
注3

 

5.00 - - 5.00 否 

黄力 5.00 - - 5.00 否 

瞿强 
外部监事

注4
 

25.00 - - 25.00 否 

沈炳熙 - - - - 否 

2018年离任的监事 

钱文挥 监事长  6.47   1.52  -  7.99  否 

注： 

    1. 本行监事长的薪酬按国家对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的有关薪酬政策执行。上表

中本行监事长及其他监事税前薪酬为该等人士 2018 年度的全部薪酬数额，其中包括

已于本行 2018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额。 

    2. 股东代表监事 2018 年度税前薪酬合计按照本人实际任职情况确定。按照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本行股东代表监事 2018 年度税前薪酬中，40%以

上绩效年薪实行延期支付，延期支付金额计提于公司账户，将于 2019 年至 2021 年

视经营业绩情况延期支付，每年支付比例为 1/3。股东代表监事张炜先生 2018 年度

延期支付绩效年薪为 50.31 万元人民币，2018 年度税前薪酬实付部分为 164.95 万元

人民币。 

    3. 职工代表监事 2018 年度津贴（税前）按照外部监事基本津贴标准的 20％和

本人实际任职情况确定，上表中的薪酬为其担任本行职工代表监事而获得的津贴，

不包含其在本行担任其他职务所获报酬。 

    4. 外部监事 2018 年度津贴（税前）按照 2007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

津贴标准和本人实际任职情况确定。 

    5. 本行监事的任职起止时间请参见本行 2018 年度报告及有关人员任职变动公

告。2018 年 1 月，钱文挥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本行监事长、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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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之四 

 

关于申请对外捐赠临时授权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在推动本行可持续经营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根据本行各级机构

对外捐赠的历史情况和实际需求，申请在 2019 年增加 3,800 万元临时授权额度。     

本行目前《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董事会对行长授权方案》（下称“两

项授权方案”）规定董事会、行长对外捐赠审批权限为：单项对外捐赠支出不超过 800

万元，且当年对外捐赠支出总额不超过 2,500 万元与本行上一年度净利润万分之三之

和(如合计超过 1 亿元，按 1 亿元执行)。按照本行 2018 年经审计的法人口径净利润

测算，2,500 万元与净利润万分之三之和超过 1 亿元上限，故本行董事会、行长 2019

年度对外捐赠审批权限为 1 亿元。如 2019 年度对外捐赠数额超过 1 亿元，则需要提

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近年来，本行在业务稳健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对外捐赠金额逐年较大幅度增长。为更好地履行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打造

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任、有担当的良好企业形象，申请在本行目前两项授权方案规定

的对外捐赠授权额度基础上，2019 年增加 3,800 万元临时授权额度（即总额上限提

升至 1.38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的对外捐赠事项，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

会转授权行长审批。 

本次对外捐赠临时授权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以上议案，请审议。 

 

 

 

                           议案提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